
语言学社社团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

第七届社团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会议时间：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十九时三十分
会议地点： 语言学社社团管理委员会会议室
主 持 人：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席　 傅承砚
记 录 人： 书记处总书记　 苏晚

一、出席情况

社团管理会议法定成员十六名（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行政委员八名、各

部部长五名）。应到十六名，实到十四名，缺席二名，已逾全体过半，依《社团管

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本次会议达法定人数。

出席（十四名）：

傅承砚（高三，主席）

宋知微（高三，副主席）

柯允文（高二，副主席）

殷子默（高三，内政部部长）

路明远（高二，外交部部长）

祁 霜（高一，活动部部长）

阮清和（高一，档案部部长）

卓远帆（高三，行政委员）

屈定邦（高三，行政委员）

华映雪（高二，行政委员）

简 宁（高二，行政委员）

谢与时（高一，行政委员）

邵清如（高二，行政委员）

戚 泓（高一，行政委员）

缺席（二名）：

乔安之（高二，宣传部部长，病假）

关山月（高一，行政委员，事假）

二人均已于会前告知书记处并陈明事由，乔安之另提交书面工作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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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

苏 晚（书记处总书记，记录，不计入表决）

乐怀安（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应主席之邀就督察院函请事项备询）

二、主席开会

傅承砚：现到会十四名成员，已逾法定成员过半，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

法》第十条，本次会议达法定人数，宣布开会。本次为本届第九次会议，亦为本

月例会。议程拟列议事四项，另有各部月度工作报告。

在进入议程前，我须先向诸位坦陈一事。督察院于其第十九次会议作成决议，

命审计部牵头，就本会本季两笔支出——活动部春季语音工作坊一笔、外交部对

外联络招待一笔——函请本人及财政委员会，于十四日内补充书面说明。该函书

记处已于六月二日收悉，期限至六月十六日。其中招待费一笔系本人签批，与本

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本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本人就该案应声明回避、不计

入表决人数。故本次会议第一案，本人将退席回避，由副主席宋知微主持，请诸

位明察。

至于近日社员会议内有对本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之议论，本人态度只有一句：

行政之事，向社员负责，向监督机关交代。账有瑕疵就补、流程不全就改，没有

什么遮掩的必要。具体如何应对，留待临时动议再议。现在进入议程。

三、确认上次会议记录

书记处宣读第八次会议记录要点。华映雪就上次「关于宣传部经费预拨」一

项之表述提出更正，指原记录将预拨数额误记，应为人民币三百元而非三百六十

元。书记处当场核对原始凭证，予以补正。记录经全体确认无误。

四、部门工作报告

（一）内政部

殷子默：内政部本月完成新一轮社员名册核对，现有在册社员一百零七名；另

依《组织法》第十四条，已将本会上月行政令三件、人事任命二件挂网公开。无

重大事项。

— 2 —



（二）外交部

路明远：外交部本月接待外校来访一次，即与定海某中学语言社之合作洽谈；

另与校学生会就暑期活动场地事宜对接。涉及本月招待费一笔之疑义，待第一案

一并说明，此处不赘。

（三）宣传部（书面，书记处代读）

宣传部部长乔安之请假，提交书面报告：本月推送社刊预告三期，社内公众

号新增关注五十一人；下月「开放周」之宣传方案已拟初稿，待活动方案定案后

即行铺排。

（四）活动部

祁 霜：活动部本月结项「春季语音工作坊」，到场社员二十九名，反响尚可。

该工作坊一笔支出之凭证瑕疵，亦待第一案说明。下月拟办暑期对外开放活动，详

见第二案。

（五）档案部

阮清和：档案部本月接收督察院移交之第十九次会议相关函件一宗，已编号

归档；另完成上届会议记录之三年期保存核验。提醒诸位，依《组织法》第十四

条，本会会议纪要非必要不得公开，移交档案部之件，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五、议事事项

第一案：关于督察院审计部函请补充说明之回应

傅承砚：依《组织法》第十五条，本人就本案声明回避，退席，不计入本案

表决人数。本案表决人数为十三名，过半即七名。请副主席宋知微主持。

（主席退席。）

宋知微：受命主持本案。先请书记处宣读督察院来函要点。

书记处宣读：督察院第十九次会议议案甲，命审计部牵头，函请本会主席及财

政委员会，于决议作成之日起十四日内，就本季两笔争议支出补充书面说明——

其一，活动部「春季语音工作坊」一笔，凭证与请款单金额不符，差额人民币四

十一元，无对应发票；其二，外交部「对外联络招待」一笔，由主席本人签批，未

经社团管理会议讨论，亦未见用途明细。督察院同时声明，二者均属「形式上之

瑕疵」，尚不足以认定挪用或谋私。

宋知微：先请活动部就第一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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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霜：我直说。工作坊当日，外请讲师临时改乘出租车，交通费较请款单

多出四十一元，由本部干事当场垫付。事后该干事将出租车票据遗失，故无发票

可附，账面遂与请款单差了这四十一元。这是我部经办不严，我认。现已请该干

事补具情况说明并签字，四十一元由其本人承担、不再向社费报销。我部接受督

察院「形式瑕疵」之认定，并已就此整顿凭证留存。

宋知微：第二笔涉及主席签批，主席已回避。其书面说明由书记处代读。

书记处代读主席书面说明：「五月中旬，定海某中学语言社三名代表临时来

访，洽谈暑期合作。因事出仓促，当晚于校外茶点店安排茶歇一次，计人民币一

百二十元，由本人当场签批垫付，未及提交社团管理会议讨论。此为本人之程序

疏失。该笔确为对外联络之必要开支，并无私用；现补具消费明细、店家收据，随

附核销。本人愿就『未经上会』一节，向本会与督察院致歉，并接受日后此类支

出一律事先上会之约束。」

乐怀安（列席）：财政委员会就此备询。两笔之症结，皆在凭证不全与流程不

备，非在数额。活动部那笔，差额已由经办人自担、不入社费，账目可平；外交部

那笔，明细与收据既已补齐，核销在财委会一侧可以补办。我会的意见是：本会

将两部补充说明连同凭证汇整，经财委会核签后，由本会于督察院所定期限内具

函复督察院即可。至于「主席先行垫付、事后补办」是否合规，财委会认为：垫

付本身不违法，违的是「未先上会」之程序；既已认错、补具明细，属可补正之

瑕疵。

卓远帆：我说句公道话。一百二十块的茶歇、四十一块的车费，搁哪个社团

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开支。主席亲自接待外校、当场垫钱，是办事，不是揩油。督

察院自己都说了是「形式瑕疵」。咱们照实补说明、补凭证，把流程的窟窿堵上，

就够了，不必把主席架在火上烤。

华映雪：卓委员，没人要烤谁。但「寻常」不等于「没问题」。问题恰恰在于：

一笔对外招待，主席一个人就签了，不上会、不留明细——这正是《组织法》第

十条「决议须经到会成员过半同意」、第十四条「行政令应及时公开」要防的事。

今天是一百二十块的茶歇，明天若是更大的数目呢？我不是质疑主席的人品，我

是要把规矩立起来。我同意函复督察院，但函里得写明：本会已就此订立内部核

销规程，杜绝再犯。否则函复就成了走过场。

屈定邦：华委员说得对一半。立规矩我赞成——这正是今天第四案要办的事。

但我反对在函复里写得像本会认了多大的错。形式瑕疵就按形式瑕疵复，补凭证、

说明流程整改，不卑不亢。督察院那边查的是有没有挪用，结论已经是「无实据」，

咱们没必要自己往身上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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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允文：我折中。函复分两层：第一层，就两笔支出据实补充说明、附齐凭

证，经财委会核签——这是回应督察院之问；第二层，附述本会已启动财务核销

整改（即第四案），以示本会自我规范之诚意——这是华委员的关切。两层都写，

既不遮掩，也不自贬。

宋知微：柯副主席之折中，兼顾两面，我以为可行。讨论已较充分，归纳一

项议案，付表决。

议案（普通事项，本案回避一人，表决人数十三，需七票）：本会就督察

院审计部函请之两笔支出，据实补充书面说明，连同凭证（活动部差额

由经办人自担之说明、外交部招待之消费明细及收据），经财政委员会核

签后，由本会于六月十六日前具函复督察院；函中并附述本会就财务核

销之整改措施。整理工作由内政部会同书记处办理，财政委员会协办。

宋知微：本案采举手表决。

【表决·第一案议案】应表决十三名，赞成 12，反对 0，弃权 1。达七票，

议案通过。

华映雪：我赞成，但请记录我一句话：函复务必附整改，不可漏。

宋知微：照记。第一案通过：据实函复督察院，附整改说明，六月十六日前

办结。请主席回席，继续主持。

（主席回席。）

第二案：暑期「语言学社开放周」对外活动方案

傅承砚：本会回席，继续主持。第二案为暑期对外活动。依《组织法》第二

条，对外交际为本会职权。请外交部与活动部说明。

路明远：外交部与活动部拟联办「语言学社开放周」，于暑期择三日，向本校

及定海片区外校开放，设语言学公开讲座二场、方言调查工作坊一场、社刊展陈

一处。外校以本月接洽之定海某中学语言社为主，另拟邀一至二校。

祁 霜：活动部负责场务与讲座组织。初步预算人民币六百元，含讲座物料、

场地茶水、印刷。该预算已先送财政委员会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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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怀安（列席）：财委会已就六百元预算作初步核算，科目清楚，可纳入下季

活动经费。惟提醒一句：凡涉对外招待之分项，务必按今日第一案之教训，事先

列明、留存凭证，勿再出现「先签后补」。

简 宁：我赞成办，但问一句：开放周邀外校入校，须不须报校方与学生会

备案？

殷子默：内政部已核——依《语言学社与永川中学关系条例》，外校人员入校

须经校方安保报备，此事由内政部对接学生会办理，不劳活动部分心。

傅承砚：既预算已经财委会预审、入校报备有内政部承办，本案付表决。本

案为常规行政决议，表决人数十四，过半八票。

【表决·第二案】赞成 14，反对 0，弃权 0。达八票，方案通过。

傅承砚：开放周方案通过，预算六百元报财政委员会正式核拨，由外交部、活

动部会同筹办。

第三案：临时增设「开放周筹备组」

傅承砚：开放周事务跨外交、活动、宣传三部，宜设临时筹备组统筹。依《组

织法》第六条，本会得视情况临时设立或调整部门，惟临时部门存续不得超过六

个月。请议。

祁 霜：拟设「开放周筹备组」，由活动部部长任组长，外交部、宣传部各派

一员，存续至开放周结束后办结即撤，不超六个月。

邵清如：我附议，但建议筹备组之经费动支，仍走各部既有科目，不另设独

立账户，免得又生核销之乱。

傅承砚：采邵委员之见，筹备组不设独立账户，经费并入相关各部科目。付

表决，过半八票。

【表决·第三案】赞成 13，反对 0，弃权 1。达八票，通过。

傅承砚：「开放周筹备组」准设，祁霜任组长，存续不逾六个月，办结即撤，

不设独立账户。

— 6 —



第四案：《社团管理委员会财务核销暂行办法》

傅承砚：本案系针对本季审计所暴露之流程瑕疵，订立内部核销规程，亦即

第一案函复督察院所附之整改措施。请副主席宋知微说明草案。

宋知微：草案要点有四：

其一，凡单笔支出逾人民币一百元者，须事先提交社团管理会议或经主席书

面授权（《组织法》第八条）方得动支；逾五百元者，一律须经会议决议。

其二，对外招待支出，无论数额，须事先列明用途、对象、概算，事后附消

费明细及正式发票或收据；不得「先签后补」，确有紧急者，应于三日内补提会议

追认。

其三，经办与签批分离：经办人垫付者，须另由部长复核签字，方得报销；凭

证遗失者，由经办人自担，不入社费。

其四，本办法与《财政委员会组织法》之核销规定并行，相抵触者从财委会

规定；本办法报财政委员会备查。

乐怀安（列席）：财委会乐见本会自订规程。第四点「相抵触者从财委会规定」

尤为要紧，权责清楚。财委会同意备查。

屈定邦：我赞成，唯一担心是「逾一百元须事先上会」会不会把行政捆死？办

事讲时效。

宋知微：故草案留了第八条之授权一途——主席得以书面授权副主席或行政

委员处置特定常务，授权须载明事项与时效，且非经明示不得转授权。常规小额

开支可经此办理，不必事事上会。急用与上会，并不矛盾。

傅承砚：本案付表决，过半八票。

【表决·第四案】赞成 14，反对 0，弃权 0。达八票，《暂行办法》通过。

傅承砚：《社团管理委员会财务核销暂行办法》自即日施行，报财政委员会备

查，并作第一案函复督察院之整改附件。

六、临时动议

屈定邦：我提一项临时动议。近日社员会议内有对本会之不信任动议风声，外

间传言纷杂。我提议：由本会就本季两笔支出及整改情况，拟一份简要说明，经

主席核定后，知会社员会议，以正视听，免得本会被流言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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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雪：我不反对说明，但反对把它办成「公关」。说明只能讲事实——两笔

支出是什么、瑕疵在哪、已如何补正与整改，不得评论不信任动议本身，更不得

对社员会议之表决说三道四。本会是行政机关，向社员会议报告是本分，替自己

拉票是越界。

柯允文：同意华委员之界线。说明限于事实与整改，不涉政治表态。

傅承砚：本人就此表个态，亦请记录在案。其一，本会绝不就不信任动议向任

何代表游说，此乃行政对立法之分际。其二——这一点尤须诸位明白——依《组

织法》第十二条，本会若于动议联署成立后「自行请辞」，视同不信任动议通过。

故本人不会、也不应以请辞自证清白；请辞非但不能解局，反而等同认了不曾犯

下的过。本人之态度是：照常履职，据实说明，静候社员会议依法处置。

至于屈委员所提之说明，限于事实与整改、不涉表态，本人以为可行。付表

决。本案为常规行政决议，表决人数十四，过半八票。

【表决·临时动议】赞成 12，反对 0，弃权 2。达八票，通过。

傅承砚：临时动议通过。事实说明由宣传部起草，限于两笔支出之经过、瑕

疵及整改，经本人核定后，知会社员会议；不得评论不信任动议，不得涉及表决。

华委员之界线，写入起草要求。

七、散会

傅承砚：四项议事事项及临时动议均已处理完毕。本次会议决议如下，请书

记处复核：

第一案：就督察院审计部函请之两笔支出据实补充书面说明、附齐凭证，

经财政委员会核签后，于六月十六日前具函复督察院，并附本会财务整

改措施；由内政部会同书记处办理。

第二案：暑期「语言学社开放周」方案通过，预算六百元报财政委员会

核拨，外交部、活动部会同筹办。

第三案：临时增设「开放周筹备组」，祁霜任组长，存续不逾六个月，不

设独立账户。

第四案：《社团管理委员会财务核销暂行办法》通过，即日施行，报财政

委员会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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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动议：就两笔支出及整改之事实说明，由宣传部起草、主席核定后

知会社员会议，限于事实、不涉表态。

主席另声明：本会照常履职，绝不就不信任动议游说，亦不以请辞应对（《组

织法》第十二条），静候社员会议依法处置——一并记录在案。

无补充意见者，宣布散会。时二十一时二十分。

本记录由书记处记录，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经全体出席成员于下次会议确认后，由主席

与总书记共同签署，付托档案部保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除必要外不予公开。

主席（签署）：

傅承砚

副主席（签署）：

宋知微

记录（签署）：

苏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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